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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存款波动等因素影响
，

市场流动性起伏变化较大
，

多次出现阶段性紧张情况
。

导致
流动性频繁变化的直接原因和特点各不相同

，

这对商业银行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需要动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
，

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流动性管理策略和手段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践行流动性三级备付管理制度和应急机制
；

合理安排资产工具和
期限结构

，

动态管理流动性资产组合
，

保持公开市场
、

货币市场等融资渠道的畅通
；

本行
加强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

完善流动性管理预案
，

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稳步增强
。

２０１０

年
，

根据实际情况
，

本行在充分运用标准化资金产品的同时
，

进一步将非标准化资金业务
作为流动性组合的重点配置产品

，

在流动性风险可控
，

信贷等其他各项业务稳步发展的
前提下

，

注重流动性资产组合效益的增长
，

收效显著
。

此外
，

２０１０

年
，

根据监管机构要求
，

本行启动了
《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
》

达标工作
，

进一步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组织
体系

，

完善规章制度
，

并完成了相关管理信息系统立项和开发准备工作
，

进一步完善了本
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系统平台建设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通过期限缺口分析来识别
、

计量和监控流动性缺口
。

截至报告期
末

，

本行
３

个月内流动性缺口为负
，

其余期限为正
。

本行活期存款和即期偿还的定期存款
占比较高

，

造成该期限档次呈现负缺口
。

本行流动性缺口状况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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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风险管理与反洗钱
操作风险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国银监会
《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
》

要求
，

稳步推
进操作风险管理工作

。

—

建立操作风险管理制度框架
。

本行制定了
《

中信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
》，

确立
操作风险管理总体原则

，

明确董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
、

总行以及分支机构不同层级的职
责

。

—

搭建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

本行按照
“

集约化管理
、

增强效能
、

资源节约与共享
”

的
原则

，

在整合合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
，

明确了相关职能以及相应人员配置要求
，

建立专
职

、

兼职操作风险管理队伍
。

—

启动操作风险管理项目
。

本行通过持续开展内控流程梳理
，

设计开发风险管理
工具

，

搭建动态的信息交互平台
，

规范基层员工的日常操作与管理行为
，

逐步形成适合本
行实际情况的内控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

—

开发风险管控系统
。

本行先后推出会计监控
、

信贷管理等多个系统
，

对会计管
理

、

支付结算
、

授信业务的潜在操作风险进行有效识别
、

预警和应对处理
，

逐步实现
“

定量
监测

、

定向预警
”

的风险管理技术
。

反洗钱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根据
《

反洗钱法
》

和人民银行有关法规规定
，

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
，

扎实
开展反洗钱工作

，

取得了较好成效
。

—

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
、

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以及客户风险等级分类
管理等反洗钱制度

，

切实做好客户尽职调查
、

风险等级管理等基础工作
，

有效防范洗钱风
险

。

—

认真落实反洗钱监测
、

判断
、

记录
、

分析和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
，

切实做好大
额

、

可疑支付交易信息的上报工作
，

密切注意有可疑支付交易的资金流向和用途
。

—

持续优化反洗钱系统
，

认真落实监管部门提出的第三方存管交易及对手信息填
报等要求

，

并定期对系统功能进行全面评估
，

努力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
。

—

加大反洗钱培训力度
，

采用多种形式对反洗钱内控制度以及监管部门下发的相
关规定进行培训

，

进一步增强员工反洗钱工作意识
，

提高员工反洗钱工作的履职能力
。

３．４

前景展望
３．４．１

经营环境展望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展态势
２０１１

年
，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将缓慢曲折
。

美国
、

欧盟
、

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
高难下

，

居民消费持续疲软
，

经济增长依旧乏力
。

印度
、

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长较快
，

但也无法完全摆脱发达国家复苏放缓以及日本
９

级大地震和海啸的负面影响
。

美国第二
轮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

，

美元
、

欧元等主要货币汇率以及石油
、

农
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

全球通货膨胀风险依然较大
。

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
问题正在进一步积聚

，

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一大隐患
。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日趋
差异化

，

各国政策协调难度逐渐增大
，

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更为显著
，

国际贸易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

２０１１

年
，

是国家
“

十二五
”

规划的第一年
，

关系国民收入分配改革
、

城镇化
、

战略新兴
产业

、

社会保障
、

民间投资
、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将陆续出台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将进一步巩固
，

全年增长
９％

左右
。

但是
，

受全球经济复苏
放慢的制约

，

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尚未全面恢复
，

通货膨胀的压力将不断抬升
，

外贸出
口增长势头可能出现反复

，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潜在风险并未消除
，

国内经济发展仍然面
临较多不确定性因素

。

２０１１

年宏观调控将更加注重政策的
“

针对性
、

灵活性和有效性
”，

财
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积极

，

货币政策转向稳健
。

预计年内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
具将频繁使用

，

人民币升值步伐有可能进一步加快
，

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特点也
将更加明显

。

行业竞争格局变化
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

，

国内银行同业竞争更加激烈
，

市场格局将发生深
刻变化

。

大型国有银行综合竞争实力日益增强
，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
、

城市商业银行扩张
步伐明显加快

，

外资银行高端领域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

未来几年
，

围绕巴塞尔资本协议
Ⅱ

和巴塞尔资本协议
Ⅲ

的同步实施
，

银监会将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的要求
，

资本约束问题
将是国内银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

此外
，

金融脱媒
、

利率市场
化

、

存贷比限制
、

信贷规模控制等因素
，

也对国内银行战略转型和业务创新提出了新的要
求

。

市场需求变化
一是伴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深化

，

市场需求结构不断调整
，

住房
、

汽车
、

家电以及其
他消费品将为银行的零售业务发展带来广阔市场

。

同时
，

居民收入的提高
，

富裕阶层的崛
起

，

居民消费和投资意识与国际接轨等
，

也使信用卡消费
、

个人信贷
、

出国金融
、

财富管理
和私人银行等金融业务进入高速增长通道

。

二是国家将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
，

限制和淘汰落后产能
，

节能环保
、

新一代
信息技术

、

生物
、

高端装备制造
、

新能源
、

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被重
点培育

，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

，

引致银行业务结构的调整和客户结构的动态优化
。

三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

国内企业的跨境贸易和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

国
际化经营战略的实施愈加迫切

。

这些变化要求银行搭建本外币业务结合的服务体系
，

具
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金融产品和定价

，

能够提供更为全面的境内外融资
、

支付和风险管
理等金融服务

。

四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开始转变
。 “

十二五
”

期间
，

国家将继续发展沿海及东部
城市群

，

延伸西部大开发战略
，

加快中西部城镇化
。

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

东部
重转型升级

、

中部重产业转移
、

西部重基础建设和能源开发
；

区域发展不再局限于经济发
展

，

而是更多地以主体功能区来体现
，

这将对银行资源配置和机构网点布局产生深远的
影响

。

３．４．２ ２０１１

年本行经营计划和发展思路
经营计划
２０１１

年
，

本行计划新增各项存款折合人民币
３０００

亿元左右
。

发展思路
２０１１

年是
“

十二五
”

规划的开局之年
，

为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以及银行监
管规则的变革

，

继续深化本行
“

效益
、

质量
、

规模协调发展
”

的经营理念
，

本行将以
“

转型
、

提升
、

发展
”

作为工作指导思想
，

加快战略调整步伐
，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

确保本行在国
内外市场竞争中继续走在同业前列

。

２０１１

年本行将重点推进以下七个方面工作
：

一是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
，

优化资源配置
。

通过提高风险资本回报率指标权重
，

增加
存贷款定价

、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

零售收入占比等考核指标
，

引导分行更加关注资本消
耗

，

推动净息差提升
，

加快结构调整
；

根据分行实际情况分配基础信贷规模
，

专项信贷额
度定向投放战略新兴业务及新建行

，

强化对战略客户
、

重点产品
、

重点行业的政策倾斜
，

费用安排重点支持有利于形成高风险资本收益的战略业务和主线业务
。

二是强化专业经营
、

巩固对公优势
。

着力优化对公业务发展模式
，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
力

，

重点完善
“

两级管理
、

三级营销
”

的营销组织体系
；

大力推进现金管理
、

电子银行
、

供应
链金融

、

国际业务
、

资金资本业务等五个专业化营销平台的建设
；

进一步推动
“

双优双主
”

的客户策略
，

不断提高对战略客户
、

机构客户和金融同业客户的服务能力和互动水平
。

对
公业务要继续保持既有优势

，

同时有效提高定价水平和客户贡献度
，

加快推进新兴业务
的发展

。

三是深化零售战略
，

突出效益发展
。

通过强化盈利考核
，

提高利差收入和中间业务收
入

，

提升网点柜面
、

专业队伍和营销费用的运营效率
，

积极贯彻以盈利为导向的零售发展
思路

；

从不同客户层面强化零售服务体系
，

提高客户满意度
；

加大交叉营销和客户经营力
度

，

积极拓展储蓄渠道
；

继续深入完善个人信贷风控和市场体系
；

进一步完善电子银行体
系

，

全面提升对服务的支持保障作用
。

四是发展中间业务
，

推动战略转型
。

进一步强化中间业务目标考核
，

发挥总行中间业
务委员会的推动作用

，

保持中间业务的投入力度
；

完善中间业务管理体系建设
，

加强中间
业务核算和定价机制建设

，

以及分行对中间业务产品的整合能力
；

强化对公
“

线对点
”、

零
售

“

面对点
”

的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

五是严格风险管理
，

支持业务转型
。

在保持全行统一信贷政策权威性的同时
，

也要充
分反映地区

、

行业
、

客户
、

产品的差异化特点
；

保持审慎的风险管理基调
，

加强政府融资平
台

、

房地产行业
、

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管理
，

积极调整信贷结构
；

继续强化信用风险
、

市场
风险

、

操作风险
、

声誉风险管理
，

力争年底实施新巴塞尔协议
。

六是完善内控机制
，

深化合规管理
。

稳步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操作风险项目
，

完成
分行试点和系统开发

；

强化联动协调检查机制
，

不断完善在线检查和非现场审计系统
，

形
成与业务发展相契合的内控监督体系

；

继续深化合规文化建设
，

通过实施违规积分管理
等量化考核方法

，

形成全员参与共建的合规文化氛围
。

七是加强后台保障
，

夯实发展基础
。

围绕核心系统改造
，

重构会计科目体系
，

以参数
化管理实现新业务的快速定制

，

强化信息系统保障能力
；

深化全行整体联动
，

充分发挥与
信银国际

、

ＢＢＶＡ

共同搭建的国际化平台和中信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
，

强化协同作战
能力

；

进一步强化员工队伍的综合竞争能力
，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打造人人创先争优
，

奋
发有为的优秀商业银行

。

３．５

社会责任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在
“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

建设最受尊重企业
”

的愿景基础上
，

贯彻科学发
展观

，

严格落实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
，

按照监管单位的具体要求
，

切实履行作为银行业金
融机构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

、

社会责任
、

环境责任
，

促进经济
、

社会
、

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
展

。

本行以
“

坚持信贷环保合规
、

建设绿色信贷银行
”

为长期经营发展战略
，

适时加入赤
道原则

，

塑造绿色银行
；

坚持和谐发展
，

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
，

推动员工帮助计划
，

塑造人
文银行

；

坚持回报社会
，

积极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扶贫
、

教育
、

环保
、

救灾等项目
，

塑造爱
心银行

；

坚持
“

诚信经营
，

以客户为中心
，

为客户创造价值
”

的经营理念
，

细化服务方式
、

深
化服务内涵

，

切实保障客户财产安全
，

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
，

构建合规文化
，

塑造诚信银
行

；

坚持效益
、

质量
、

规模的协调发展
，

追求滤掉风险的利润
，

追求稳定增长的市值
，

努力
走在中外银行竞争的前列

，

塑造价值银行
。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

打造卓越的品牌
，

通过在
产品服务

、

业务开拓
、

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改革
，

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
平

，

树立诚信
、

稳健
、

亲和
、

卓越的品牌形象
，

塑造品牌银行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进一步强化了全行社会责任管理机构
，

明确了全行社会责任管理责任
人

，

加大了对全行社会责任管理责任人的专业培训力度
，

以及对全行分支机构相关对口
负责人的培训力度

，

向着建设中信银行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

本行积极开展与国家
、

政府和机构
、

股东
、

员工
、

供应链
、

环境
、

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
沟通互动

，

主动了解各方期望
、

完善沟通方式
、

回应各种意见
、

优化绩效表现
，

并不断探索
本行与

“

对本行产生影响及被本行影响的各利益相关方
”

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及
间接途径

，

促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

３．５．１

环境保护
本行关注自然气候资源的不断变化

，

并注意到由于自然资源的更变而引发的社会
、

经济
、

环境问题
，

以及这些问题对于本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

监测这些问题对本行履行社会
责任的影响

。

电子银行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坚持
“

提高科技替代率
”

的个人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战略
，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

以客户体验为目标
，

促发展
、

强管理
、

调结构
，

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迅
速

、

业绩优异
。

本行优化短信平台
，

从用卡安全
、

还款方式
、

用卡方法等方面加强对客户用
卡知识的引导

。

自然资源耗用
：

２０１０

年全行市政用电的耗用量为
１０

，

５５０

万度
，

比上年减少使用
２８０．１

万度
，

降幅
２．５９％

；

全行市政用水的耗用量
１３１．６

万吨
，

比上年增加使用
１８．６

万吨
，

增幅
１６．４６％

，

比上年下降
１．２５

个百分点
；

全行
Ａ４

纸使用数量共计
１８７

，

９２７

包
，

比上年减少
３

，

６１１

包
，

降幅
１．８９％

；

全行公务车用油的采购量为
１５７．１

万升
，

比上年增加使用量
３．２

万升
，

增幅
２．０８％

，

比上年下降
２．５２

个百分点
。

严格限制
“

两高
”

行业
：

本行严格限制
“

两高
”

和产能过剩行业授信
：

本行坚持
“

控制总
量

、

有保有压
、

择优限劣
、

有进有退
”

原则
，

授信以
“

优质企业为主
、

流动资金为主
、

物流融资
为主

”，

重点支持高技术
、

高附加值
、

低消耗
、

低排放的新工艺和有产品市场的信贷需求
；

严
格限制该类行业的新增项目贷款

，

严格限制对产能落后
、

竞争力不强
、

产品需求不足的企业
授信

。

本行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增授信业务实行总行核准制
。

鼓励分行以风险相对较低的
物流融资方式开展产能过剩行业授信业务

，

并在业务中严格控制操作风险
，

积极防范市场
风险

。

环保一票否决制
：

为贯彻执行节能减排工作要求
，

提高环保标准
，

推进绿色信贷
。

本行
从
２００９

年对
“

两高
”

行业的授信实行环保
“

一票否决制
”，

并提高产能及技术准入标准
。

高度
重视节能减排工作

，

严格对授信项目的环保合规性审查
，

坚持做到四个
“

不贷
”：

一是对未通
过环评部门审批的项目不贷

；

二是对限制类的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不贷
；

三是对
“

区域限
批

”

地区的项目不贷
；

四是对存在环保违法问题的企业和项目不贷
。

碳排放交易
：

为规范二氧化碳减排量等环境权益跨境交易所涉收付款业务
，

报告期内
本行向辖内分支机构转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

《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办理二氧
化碳减排量等环境权益交易有关外汇业务的通知

》（

简称
《

通知
》），

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
《

通知
》

有关精神和要求
，

根据环境交易所
、

排放权交易所
、

林权交易所等境内机构的需求
，

认真审核相关碳排放交易材料
，

快速办理有关结售汇业务
，

积极促进二氧化碳减排量等环
境权益跨境交易便利化

、

支持我国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

３．５．２

公益事业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以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名义对社会进行公益救济性捐赠和其他捐赠
总额为现金

１７

，

６６９

，

９４２

元人民币
，

本行员工以个人名义对社会捐款总额为现金
１０

，

５８２

，

２２４

元人民币
。

“

中国银行业公众教育服务日
”

活动
：

为配合银监会开展
“

公众教育服务日
”

活动
，

通过
长达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

，

全行
５００

多个网点
，

近
６０００

名员工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

总行印
制物料

１４０

多万册
，

投入
３３０

多万广告资源
。

各分行还根据实际情况
，

开展了自选主题宣教活
动

。

本行选取了个人贷款
、

个人理财
、

出国金融
、

借记卡
、

信用卡
、

个人网银等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业务为主题进行宣传教育

，

加强了金融政策的宣传和普及
。

活动内容包括
：

宣传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作用

、

功能
，

消除社会公众误解
；

讲解银行业的主要产品
、

服务和主要风险
点

，

以及如何防范社会上假借金融机构名义进行的犯罪活动
，

提醒公众远离非法集资
，

金融
诈骗侵害等违法行为

。

本行调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标版
、

国航飞机座椅枕片等优质广
告资源

，

购买主流平面媒体广告资源
，

全力做好公众教育服务日的宣传活动
。

“

七彩华龄卡
”：

本行发行的中国首张老年人专属银行卡
———“

七彩华龄卡
”

卡面设计寓
意丰厚

，

精美时尚
。

无垠绿野上
，

一棵硕大绚丽的七彩心形树迎风起舞
，

寓示老年人生命如
树

，

根植沃土
，

奉献社会
；

又寓意老年人七彩华龄
，

夕阳灿烂
，

整个卡面代表着本行和社会对
老年人的关怀和爱心

，

生命之树还有着为天下老年人祈福的深情厚意
。 “

七彩华龄卡
”

用
“

爱
”

串起了
“

情
”

的主线
，

通过免费理财大讲堂
、

时尚之星电视大赛等公益活动
，

为老年人送
上最适合的理财观念和现代时尚的金融服务体验

，

搭建起了展示老年人多姿多彩晚年生活
的大舞台

，

获得了公益与效益的双赢
，

成为中国老龄化社会中
，

创新金融服务
，

掘金
“

银发经
济潮

”

的成功探路者
。

“

山花
”

网球公益项目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向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
“

中华网球协会少年网球专
项基金

”

捐款
１００

万元
，

用于资助由中国网球协会与
“

中华网球协会少年网球专项基金
”

共同
设立的

“

中国网球协会少年网球实验班
”

的学员
。 “

中国网球协会少年网球实验班
”

学员均
来自我国云南西部的贫困山区

，

由具有优秀身体素质和智慧的少数民族女孩组成
。

一年
来

，

本行以培养有文化素养
、

专业实力
、

能够冲击世界网坛的球员为目标
，

帮助实验班学员
完成学业和专业网球训练

，

并通过资助观摩国内国际网球比赛
，

为学员开阔眼界
、

广泛交流
提供支持

，

助山区少年实现心中梦想
。

截至报告期末
，“

中国网球协会少年网球实验班
”

学
员训练表现良好

，

在国内各项青少年网球赛事中表现出了优秀的网球技术
，

并获得了良好
的比赛成绩

。

第四节 股份变动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增减

（＋，

–

）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送股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２５，８３２，３７２，２００ ６６．１８ －２３，６９４，１９２，９９７ －２３，６９４，１９２，９９７ ２，１３８，１７９，２０３ ５．４８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股
２４，３２９，６０８，９１９ ６２．３３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２１３，８３５，３４１ ０．５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１，５０２，７６３，２８１ ３．８５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４．９３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５０２，７６３，２８１ ３．８５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４．９３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２００，９７１，８５４ ３３．８２ ２３，６９４，１９２，９９７ ２３，６９４，１９２，９９７ ３６，８９５，１６４，８５１ ９４．５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０１，９３２，６５４ ５．９０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２６，４１７，７０６，２３２ ６７．６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１０，８９９，０３９，２００ ２７．９２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４２１，５８０，５８１ １０，４７７，４５８，６１９ ２６．８４

４．

其他
０ ０

股份总数
３９，０３３，３４４，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０３３，３４４，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２

限售股份变动表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

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

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日期

中信集团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注
（１）

０ ０ — —

ＢＢＶＡ １，５０２，７６３，２８１

１，５０２，７６３，２８１

注
（２）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注
（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２

社保基金
２１３，８３５，３４１ — — ２１３，８３５，３４１

注
（４） ２０１３．０４．２８

合计
２５，８３２，３７２，２００ ２５，６１８，５３６，８５９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２，１３８，１７９，２０３ — —

注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行上市时中信集团作出承诺
：

自本行
Ａ

股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中信集团将不会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中信集团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
行
Ａ

股股份
，

也不由本行收购中信集团持有的本行
Ａ

股股份
，

但中信集团获得中国证监会或
国务院授权的任何证券审批机构批准转为

Ｈ

股的不受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限制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中信集团所持有的
２４

，

１１５

，

７７３

，

５７８

股本行股份已经解禁
。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中信集团向
ＢＢＶＡ

转让其所持本行股份
１

，

５０２

，

７６３

，

２８１

股
。

ＢＢＶＡ

承
诺

，

在首次交割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
）

时购买的股份和根据买入期权购买的任何股份
，

一般不得
在购入有关股份之日第三个周年日前予以转让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
，

ＢＢＶＡ

所持有的
１

，

５０２

，

７６３

，

２８１

股本行股份已经解禁
。

（

３

）

根据
ＢＢＶＡ

与中信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签署的
《

股份及期权购买协议
》（

经修订
），

ＢＢＶＡ

可一次性行使协议项下所有期权
，

行权后增持的相关股份禁售期为行权交割完成日
起之后三个周年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ＢＢＶＡ

行使期权权利
，

从中信集团购买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股
本行

Ｈ

股股份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完成交割
，

因此禁售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

（

４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财政部
、

国资委
、

证监会
、

社保基金联合下发的
《

境内证券市场
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有关规定
，

中信集团
将符合政策要求的本行股份共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转持给社保基金
，

占本行股本比例为
０．５５％

。

上述股份交易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全部完成
。

根据该办法的规定
，

转持股份限售期在原
国有股东法定禁售期基础上延长三年

。

照此计算
，

上述股份解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４．３

前十名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 持股比
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报告期内股份增
减变动情况

股份质押
或冻结数

１

中信集团 国有
Ａ

股
２４，１１５，７７３，５７８ ６１．７８ ０ ０ ０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
司

外资
Ｈ

股
６，１０７，７４９，０７６ １５．６５ ０ －１２，１４１，１０８

未知

３ ＢＢＶＡ

外资
Ｈ

股
５，８５５，００１，６０８ １５．００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１，９２４，３４３，８６２ ０

４

社保基金 国有 Ａ

股
、Ｈ

股
（１）

２８２，０９４，３４１ ０．７２ ２１３，８３５，３４１ ０

未知
５

中国建设银行 国有
Ｈ

股
１６８，５９９，２６８ ０．４３ ０ ０

未知
６

瑞穗实业银行 外资
Ｈ

股
６８，２５９，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０

未知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Ａ

股
４１，３５２，０７７ ０．１１ ０ ４１，３５２，０７７

未知

８

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 国有

Ａ

股
２９，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０ ０

未知

９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国有
Ｈ

股
２８，８７７，０００ ０．０７ ０ －５，２５２，０００

未知

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Ａ

股
２６，０４０，３９３ ０．０７ ０ ２６，０４０，３９３

未知

注
：（

１

）

社保基金持有本行股份包括
Ａ

股和
Ｈ

股
，

合计
２８２

，

０９４

，

３４１

股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接
受中信集团转持的

Ａ

股股份共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
；

作为
Ｈ

股基础投资者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时持有的本行

Ｈ

股股份共计
６８

，

２５９

，

０００

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除此以外
，

本行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

瑞穗实业银行
、

社保基金
、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
司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名
Ｈ

股发行基础投资者承诺
，

在禁售期后出售名下任何
根据基础配售认购的

Ｈ

股前
，

将会书面知会本行
。

４．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序号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
类别

１

中信集团
２４

，

１１５

，

７７３

，

５７８ Ａ

股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６

，

１０７

，

７４９

，

０７６ Ｈ

股
３ ＢＢＶＡ ３

，

９３０

，

６５７

，

７４６ Ｈ

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１６８

，

５９９

，

２６８ Ｈ

股
５

瑞穗实业银行
６８

，

２５９

，

０００ Ｈ

股
６

社保基金
６８

，

２５９

，

０００ Ｈ

股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１

，

３５２

，

０７７ Ａ

股
８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２９

，

３１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９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２８

，

８７７

，

０００ Ｈ

股
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２６

，

０４０

，

３９３ Ａ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除此以外
，

本行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

４．５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中信集团是本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
生变更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

中信集团完成将其通过
ＧＩＬ

所持有本行的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股
Ｈ

股份
转让予

ＢＢＶＡ

的过户登记
。

截至报告期末
，

中信集团直接持有本行
Ａ

股
２４

，

１１５

，

７７３

，

５７８

股
，

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１．７８％

；

通过
ＧＩＬ

持有本行
Ｈ

股
５９２

股
，

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小于
０．０１％

；

中信集团共计持有本行
６１．７８％

的股份
。

中信集团注册地和办公地均为北京
，

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
、

国务院批准
、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同志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创办的中国首个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
企业

。

经过历次资本变更
，

截至报告期末
，

中信集团注册资本为
５５

，

３５７

，

７２０

，

３３６．５６

元人民
币

，

法定代表人为孔丹
。

中信集团是中国领先的大型跨国国有企业集团
，

重点投资于金融服
务

、

信息技术
、

能源和重工业等行业
，

目前在香港
、

美国
、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有业务经营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示
：

第五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５．１

董事会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报告期内从
本行领取的
税前报酬总
额

（

万元
）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孔丹 董事长
、

非执行
董事 男

１９４７．０５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常振明 副董事长
、

非执
行董事 男

１９５６．１０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陈小宪 执行董事

、

行长 男
１９５４．０６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４９６．１８

否
窦建中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５５．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居伟民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６３．０８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张极井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５５．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郭克彤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５４．０６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赵小凡（１）

执行董事
、

副行
长 男

１９６４．０３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３３３．６３

否
陈许多琳非执行董事 女

１９５４．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２，９７４，６８９ ２，９７４，６８９ —

是
安赫尔

·

卡诺
·

费
尔南德斯
（２）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６１．８ ２０１０．０５－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何塞
·

安
德列斯

·

巴雷罗
非执行董事 男

１９５８．０５ ２００９．０９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白重恩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１９６３．１０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０

否

艾洪德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１９５５．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０

否

谢荣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１９５２．１１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０

否

王翔飞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１９５１．１１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０

否

李哲平 独立非执行董
事 男

１９６５．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２０

否

注
：（

１

）

赵小凡博士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当选
为本行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获中国银监会核准正式就任
。

（

２

）

安赫尔
·

卡诺
·

费尔南德斯先生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当选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获中国银监会核准正式就任
。

５．２

监事会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报告期内从本
行领取的税前
报酬总额

（

万
元

）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

取
吴北英（１） 监事会主席 男

１９５０．０９ ２０１０．０４－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３０７．９３

否
王栓林 监事会副主席 男

１９４９．１０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３０１．７９

否
庄毓敏 外部监事 女

１９６２．０７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１８

否
骆小元 外部监事 女

１９５４．０１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１８

否
郑学学 监事 男

１９５５．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６ ０ ０ —

是
林争跃 职工监事 男

１９６３．０６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１２．０４ ０ ０ ２１１．７１

否
李刚 职工监事 男

１９６９．０３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１２．０４ ０ ０ ２０８．４６

否
邓跃文 职工监事 男

１９６４．０１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１２．０４ ０ ０ １８９．１６

否
注

：（

１

）

吴北英先生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正式当
选为本行监事

，

并于同日召开的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当选为本行监事会主席
。

５．３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出生年月 任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报告期内从本
行领取的税前
报酬总额

（

万
元

）

是否在股东
单位或其他
关联单位领

取
陈小宪 执行董事

、

行
长 男

１９５４．０６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４９６．１８

否

赵小凡 执行董事
、

副
行长 男

１９６４．０３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３３．６３

否
曹彤 副行长 男

１９６８．０６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３６．９６

否
欧阳谦 副行长 男

１９５５．０９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３３．４５

否
苏国新 副行长 男

１９６７．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２９．２４

否
曹斌 纪委书记 男

１９６２．０１ ２００８．０４

起
０ ０ ３１０．００

否
王连福 副行级工会主

席 男
１９５４．１０ ２００６．１２

起
０ ０ ３１７．８１

否

曹国强（１）

副行长
、

财务
负责人 男

１９６４．１２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３２．０１

否
张强（２） 副行长 男

１９６３．０４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３３２．２８

否
罗焱 董事会秘书 男

１９６９．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起
０ ０ ２１０．８２

否
注

：（

１

）

曹国强先生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获聘为
本行副行长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获中国银监会核准正式就任
。

（

２

）

张强先生于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获聘为本行副
行长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获中国银监会核准正式就任
。

５．４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董事陈许多琳女士持有本行
２

，

９７４

，

６８９

股
Ｈ

股
，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
数量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

。

除陈许多琳女士外
，

本行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均未
持有本行股份

。

５．５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本行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分配方案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后
，

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外部监事实行津贴制度
。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
，

本
行为执行董事

、

职工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员工加入了中国政府组织的各类法定供款
退休计划

。

本行为同时是本行员工的执行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报酬
，

包括基本工资
、

奖
金

、

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金
、

住房公积金
、

年金
。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

外部监事从本行
领取津贴

。

本行非执行董事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在股东单位任职的股东监事不在本行领取
任何工资或董事袍金

。

本行并未向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放激励股权
。

５．６

员工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末
，

本行员工总数为
３３

，

５５２

人
，

其中
，

合同制员工
２４

，

２３５

人
，

派遣及聘用协议员
工
９

，

３１７

人
。

员工中管理人员
３

，

９２６

人
，

业务人员
２６

，

７３５

人
，

行政人员
２

，

８９１

人
．

具有研究生以
上学历的员工

３

，

８０６

人
，

占比
１１．３４％

；

本科学历的员工
１９

，

０２０

人
，

占比
５６．６９％

；

专科学历的为
９

，

１１１

人
，

占比
２７．１６％

；

专科以下学历的为
１

，

６１５

人
，

占比
４．８１％

。

本行离退休人员共
３１０

人
。

第六节 董事会报告

６．１

利润及股息分配
公司上市后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列

：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数额

（

含税
）

分配比率
（

％

）

２００７

年度
２

，

０８８ ２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３

，

３３０ ２５

２００９

年度
３

，

４３５ ２５

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境内
、

外财务报
表的税后利润均为人民币

２０８．３０

亿元
。

本行将税后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

计
２０．８３

亿元人民币
；

提取一般准备金
３１．２４

亿元人民币
；

不提取任意公积金
。

考虑到本行拟向原股东配售
Ａ

股和
Ｈ

股股份
（

以下简称
“

配股
”），

且配股发行预计将于
近期完成

，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第三十三条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
，

存在利
润分配方案

、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
实施的

，

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
”，

为了不影响配股发行的进度
，

促进本行的长远发展
，

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
，

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资本
，

留待以后分配
。

６．２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未进行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
，

对中信银行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

《

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境内
、

外财
务报表的税后利润均为人民币

２０８．３０

亿元
。

由于中信银行拟向原股东配售
Ａ

股和
Ｈ

股股份
（

以下简称
“

配股
”）

发行预计将于近期完
成

，

为了不影响配股发行的进度
，

经董事会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

并将提交中信
银行股东大会审议

。

就上述事宜
，

我们认为
：

中信银行上市以来一直实行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２０１０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是为确保银行配股发行顺利实施的方案

，

有利于促进中信银行长远发展
，

我
们对董事会提出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无异议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

６．３

子公司
（

一
）

中信国金
本行控股子公司中信国金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

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
，

业务范
围包括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业务

。

中信国金详细情况载于本报告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境外子公司业务
”。

中信国金的全资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为于香港成立及注册的持牌银行
。

此外
，

中信国
金分别持有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５％

的股权及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
权

。

前者是一家专注在中国进行投资管理及咨询的公司
，

而后者则专注于资产管理及直接
投资业务

。

（

二
）

振华财务
本行的控股子公司振华财务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

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均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

，

在香港获得香港政府工商注册处颁发的
“

放债人牌照
”，

业务范围包括贷款与投资业务
等

。

振华财务详细情况载于本报告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境外子公司业务
”。

６．４

股份的买卖或赎回
报告期内

，

本行及其任何附属公司概无购买
、

出售或赎回本行任何股份
。

６．５

优先认股权安排
本行章程没有关于优先认股权的强制性规定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行增加注册
资本

，

可以采取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
、

向现有股东配售或派送新股
、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及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和相关部门核准的其他方式
。

６．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本行募集的资金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

，

即所有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充实公
司资本金

，

提高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

报告期内
，

本行无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

６．７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的股份
、

相关股份及债权证的权益和淡仓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本行及相联法团
（

定义见香港
《

证券
及期货条例

》

第
ＸＶ

部所指的相联法团
）

的股份
、

相关股份及债权证中
，

拥有已列入香港
《

证
券及期货条例

》

第
３５２

条规定存置的登记册内之权益及淡仓
，

或根据
《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

附录十
《

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
》

的规定须知会本行和香港联交所的权益
及淡仓如下

：

董事姓名持有股份的相联法团
名称 权益性质持有权益的股份类

别╱数目
占相联法团
已发行股本
的百分比

可行使购股权期间

孔丹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
司 个人权益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Ｌ）

期权 ０．３３％ ２００８．３．７

–

２０１２．３．６

常振明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个人权益５００，０００

股
（Ｌ）

期权
０．０１％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

–

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６００，０００

股
（Ｌ）

期权
０．０２％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窦建中事安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权益１，２５０，０００（Ｌ）

期权
０．５６％

２０１０．９．９

–

２０１２．９．８

１，２５０，０００（Ｌ）

期权
２０１１．９．９

–

２０１４．９．８

陈许多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个人权益２，９７４，６８９

股
（Ｌ）Ｈ

股股份 ０．０２％ —

张极井
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
司 个人权益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Ｌ）

期权 ０．１７％ ２００６．６．２

–

２０１３．６．１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个人权益
５００，０００（Ｌ）

期权
０．０１％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

２０１４．１１．１８

注
：（

Ｌ

） —

好仓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

在报告期末
，

本行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概无持有本行或任何
相联法团的股份

、

相关股份及债权证的权益及淡仓
。

６．８

董事
、

监事在重大合约中权益
报告期内

，

本行
、

其控股公司
、

附属公司或各同系附属公司概无就本行业务订立任何重
大且任何董事

、

监事直接或间接在其中拥有重大权益的合约
。

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
，

均未与本行或其任何附属公司订立任何在一年内不能终止
，

或
除法定补偿外还须支付任何补偿方可终止的服务合约

。

６．９

董事在与本行构成竞争的业务中所占的权益
本行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本行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中持有任何

权益
。

６．１０

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责任的声明
本行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保证本行经营管理合法合规

、

资产安全
、

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

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
，

并出具了
《

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

２０１０

年度
）》，

认为本行
２０１０

年
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建立健全

、

执行有效
。

第七节 重要事项

７．１

重大收购
、

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事项
报告期内

，

除已披露者外
，

本行没有发生重大收购
、

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事项
。

７．２

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

，

本行没有发生重大托管
、

承包
、

租赁其他公司资产的事项
，

亦不存在其他公
司托管

、

承包
、

租赁本行重大资产事项
。

担保业务属于本行常规的表外项目之一
。

报告期内
，

本行除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金
融担保业务外

，

没有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出具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

７．３

重大关联交易
本行在日常业务中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坚持遵循一般商业原则

，

以不优于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

资产出售
、

收购类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

除已披露者外
，

本行没有发生资产出售
、

收购类关联交易
。。

授信类关联交易
情况

本行高度重视关联交易的日常监测与管理
，

通过采取加强流程化管理
、

严把风险审批
关

、

强化关联授信贷后管理等措施
，

确保关联授信业务的合法合规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对
关联公司的授信余额为

２４．８１

亿元人民币
（

其中中信集团及其子公司关联授信余额为
２１．１２

亿元人民币
，

ＢＢＶＡ

及其子公司关联授信余额为
３．６９

亿元人民币
），

均属于正常贷款
。

就交易
数量

、

结构及质量而言
，

对本行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本行关联授信业务均遵循一般商业条款
，

定价不优于同类授信业务
。

同时
，

本行严格按
照上交所

、

银监会等监管要求
，

履行审批和披露程序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不存在违反中国
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
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规定的资金往来
、

资金占用情形
。

本行与第一大股东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贷款对
本行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

非授信类持续关联交易
２００８

年
，

本行与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就持续关联交易签署框架协议
，

并约定了应遵循
的原则及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的三年交易上限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再次就与中信
集团及其联系人开展的持续关联交易

，

签署了框架协议
，

申请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的三年交
易上限

，

同时就与中信国金及其附属公司之间开展的资金市场交易申请了三年交易上限
。

此外
，

本行继续履行与
ＢＢＶＡ

签署的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银行同业交易协议
，

在已获批的三年交
易上限内开展业务

。

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
》

第
１４Ａ

章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第十章的相关规定
，

上述持续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披露如下
：

１

、

第三方存管服务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与中信集团签署的第三方存管服务框架协议
，

本行向中信集团
及其联系人提供的第三方存管服务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
支付本行的服务费取决于相关的市场定价并定期复核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第三方存管服务框架
协议项下交易年度上限为

０．８５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１０

亿元人民
币

。

２

、

投资产品代销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与中信集团签署的投资产品代销服务框架协议
，

本行向中信集
团及其联系人提供的代销服务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支付
本行的代销佣金取决于相关的市场价格并定期复核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投资产品代销框架协议
项下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０．９８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９０

亿元人民币
。

３

、

资产托管服务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与中信集团签署的资产托管服务框架协议
，

本行向中信集团及
其联系人提供的资产托管服务为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支
付本行的托管费取决于相关的市场价格并定期复核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资产托管服务框架协议
项下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０．４３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４０

亿元人民币
。

４

、

信贷资产转让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与中信集团签署的资产转让框架协议
，

本行与中信集团及其联
系人的信贷资产转让交易为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受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格按照
以下原则确定

：

按照国家法定或指定价格
；

若无相关国家法定或指定价格
，

则按照市场价
；

以及若无相关国家法定或指定价格或市场价
，

价格按照财务资产的账面价值扣除适当的折
扣

，

以反映信贷资产的适当风险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信贷资产转让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年度上限
为
４

，

１５０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５０

亿元人民币
。

５

、

理财服务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与中信集团签署的理财框架协议
，

本行向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
支付的理财服务费为不优于适用于一个可比较的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本行支付中信集团及
其联系人的理财服务费取决于相关的市场价格并定期复核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理财服务框架协
议项下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２６．５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１．２７

亿元人民
币

。

６

、

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与中信集团签署的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

本行向中信集团
及其联系人提供的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服务为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收费由双
方公平对等谈判确定

，

或根据独立交易对手就相同交易所适用的市场价格及费率来确定特
定类型服务应适用的价格及费率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财务咨询及资产管理服务框架协议项下交
易的年度上限为

０．７７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１１

亿元人民币
。

７

、

技术服务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与中信集团签署的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

中信集团及其联系人向本行
提供管理资讯系统

、

交易资讯系统开发
、

集成
、

维护支援及外包等服务
。

本行就中信集团及
其联系人提供的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

。

收费由双方公平对
等谈判并根据独立交易对手就相同交易所适用的市场价格及费率来确定特定类型服务应
适用的价格和费率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技术服务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０．６１６

亿元人民
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发生金额为
０．２６

亿元人民币
。

８

、

与中信集团的资金市场交易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与中信集团签署的资金市场交易总协议
，

本行与中信集团在日常业
务中根据适用的一般市场惯例及一般商务条款进行资金市场交易

。

上述交易没有固定的价
格或费率

，

对特定类型的交易采用通行的市场价格或独立的交易对手方一般采用的费率进
行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和中信集团资金市场交易总协议项下交易产生的已实现收益
、

已实现损
失

、

未实现收益和损失
（

视情况而定
）

的年度上限为
１１

亿元人民币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的年度上限为

４２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交易净收益为
５．８１

亿元人民币
，

其中已实
现净收益为

１０．３６

亿元人民币
，

未实现净损失为
４．５５

亿元人民币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为
０．１０

亿元人民币
（

计入资产
）、

０．４６

亿元人民币
（

计入负债
）。

９

、

与
ＢＢＶＡ

的银行同业交易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０９

年与
ＢＢＶＡ

签署的银行同业交易总协议
，

本行与
ＢＢＶＡ

集团在日常业务
中根据适用的一般银行同业惯例及一般商务条款进行银行同业交易

。

上述交易没有固定的
价格或费率

，

对特定类型的交易采用通行的市场价格或独立的交易对手方一般采用的费
率

。

２０１０

年
，

银行同业交易总协议项下交易产生的已实现收益
、

已实现损失
、

未实现收益和
损失

（

视情况而定
）

的年度上限为
４．８

亿元人民币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年度上限为
４．５

亿元人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实际交易净收益为
０．７４

亿元人民币
，

其中已实现净收益为
０．０７

亿元人民币
，

未实现净收益为
０．６７

亿元人民币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为
０．５２

亿元人民币
（

计入资产
）、

０．４５

亿元人民币
（

计入负债
）。

１０

、

与中信国金的资金市场交易
根据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与中信国金签署的资金市场交易总协议
，

本行与中信国金在日常业
务中根据适用的一般市场惯例及一般商务条款进行资金市场交易

。

上述交易没有固定的价
格或费率

，

对特定类型的交易采用通行的市场价格或独立的交易对手方一般采用的费率
。

２０１０

年
，

银行同业交易总协议项下交易产生的已实现收益
、

已实现损失
、

未实现收益和损失
（

视情况而定
）

的年度上限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年度上限为
３５

亿元人
民币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与中信国金未发生相关交易
。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报告期内各项持续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
，

并确认
：

（

１

）

这些交易为本行的日常业务
；

（

２

）

这些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

３

）

这些交易根据有关交易的协议条款进行
，

且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并符合本行股东的
整体利益

。

审计师获取了本行管理层提供的持续关联交易清单
，

并根据
《

香港鉴证业务准则
》

第
３０００

号
“

非历史财务数据审阅的鉴证业务准则
”

并且参照香港会计师公会制订的应用指引
第
７４０

号文件
“

关于香港上市规则下的持续关连交易的审计师函件
”

执行测试工作后
，

审计
师确认未发现存在下列情形

：

（

１

）

交易未经董事会批准
；

（

２

）

对于涉及本行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务条款的交易
，

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本行
的定价政策不一致

；

（

３

）

交易在所有重大方面与相关的协议不一致
；

（

４

）

单项持续关连交易超过了本行在相关声明中披露的年度总值上限
。

７．４

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本行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涉及若干法律诉讼和仲裁

。

这些诉讼和仲裁大部分是由于本行
为收回贷款而提起的

，

此外还包括因客户纠纷等原因而产生的诉讼和仲裁
。

截至报告期
末

，

本行涉及的诉讼和仲裁金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案件
（

无论本行为原告
／

申请人还是被告
／

被申请人
）

共计
７３

宗
，

标的总金额为
４８．６９

亿元人民币
；

本行作为被告
／

被申
请人的未决诉讼和仲裁案件

（

无论标的金额大小
）

共计
４４

宗
，

标的总金额为
２．８７

亿元人民
币

。

本行管理层认为上述法律诉讼事项不会对本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７．５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

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情况如下表列示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占该
公司
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
期损
益

期初账面值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１ ００７６２

中国联通
（ＨＫ）

１５，７９５，０００．００ — ８，５１５，１１８．７８ — ８，１４６，１８９．７４ ３６８，９２９．０４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现金购买

２ Ｖ Ｖｉｓａ Ｉｎｃ． ７，５０９，６０５．３９ — ２３，６２７，６１８．０５ — ３０，４３８，９３２．１２ （６，８１１，３１４．０７）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赠送╱红
股

３ ＭＡ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鄄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９．６９ — １，１２１，３９５．５４ — １，３２５，１２０．９０ （２０３，７２５．３６）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红股

合计
２３，５０６，２３５．０８ ３３，２６４，１３２．３７ ３９，９１０，２４２．７６ （６，６４６，１１０．３９）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如下表列示
：

单位
：

人民币元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金额 持股数量
（

股
）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
期所
有者
权益
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科目股份来
源

中国银联股份有
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７，５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１１３，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６２，５００．００ —

长期股权投资现金购
买

ＳＷＩＦＴ １６１，１２７．６６ ２２ — １４４，６４１．３１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Ｊｏｉ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ｌｌ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４，５３５，３４７．３３ １６ （Ｃｌａｓｓ Ｂ） — ４，３８２，６３１．５８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ＨＫ）

Ｌｔｄ．

１４，２６３，７５９．８０ ２ — １３，７８３，４６５．６６ — —

长期股权投资 红股

合计
８８，９６０，２３４．７９ １３２，０６０，７３８．５５ ２，３６２，５００．００

注
：

除上表所述股权投资外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子公司振华财务还持有净值为
３．２４

亿
元人民币的私募型基金

。

７．６

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受处罚及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

，

本行
、

本行董事会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受中国证监会稽查
、

行政处罚
、

证
券市场禁入

、

通报批评
、

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被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的情况发生

，

亦无受到其他监管机构对本行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处罚发生
。

７．７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

审计师已出具
《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

７．８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
报告期内

，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中信集团和
ＢＢＶＡ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中信集
团承诺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全额认购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配股方案
中的可配股票

。

由于本行配股工作尚未完成
，

该认购承诺需待配股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以及香港联交所审查同意后方可履行

。

除上述承诺
，

以及本行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市时中信集团作出的承诺外
，

报告期内无其

(上接D55版)

(下转D57版)


